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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简介：L女士与L先生就装修工程达成口头协议，仅约定了工程价格，未明确质保金及完工日期。L先生在支付部分工程款后，剩余18947元以工程未完工及需留取质保金为由拒绝支付。L女士多次催要未果，遂委托天津云杰律师事务所李元杰律师代为处理。
案件处理结果：经李元杰律师指导L女士准备充分证据，并深入调查案情，法院最终判决L先生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，向L女士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8947元，并支付相应利息（以18947元为基数，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，自应还款日至实际还清之日）。
律师作用：李律师在本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，不仅指导L女士有效准备证据材料，还通过深入调查还原了案件事实。在法庭上，李律师据理力争，指出双方口头合同中未约定质保金及完工日期，且L先生未能提供逾期完工造成损失的证据，成功为L女士争取到了全额工程款及利息的支付，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

